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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2016年 6月 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收购 

（一）收购情况概述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广东中

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岸控股”）以人民币 69,677,724 元投资收购上海

鑫闰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闰公司”）持有的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岸投资”）51%股权。中岸投资其余股东均同意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鑫闰金属有限公司 

2、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 201号 5幢 208室 

3、法定代表人：黄焕萍 



4、成立日期：2012年 12 月 25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7、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机电设备，橡塑制品，建筑材料，通信设备

及相关产品（除卫星地面接收装置），矿产品（除专控），批发化工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商务

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江门市江海区滘北龙湾里 91 号-1 

3、法定代表人：刘健勇 

4、成立日期：2008 年 9 月 25 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565.7708 万元 

7、经营范围：投资办实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柯剑峰 5,550,377.00 15.57 

刘健勇 5,550,377.00 15.57 

李志华 904,687.00 2.54 

陈宇华 804,263.00 2.26 

黄洁萍 804,263.00 2.26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关敏 804,263.00 2.26 

梁昊源 646,205.00 1.81 

阮富枢 387,723.00 1.09 

李成光 775,446.00 2.17 

陈伟光 804,264.00 2.26 

林姗 433,132.00 1.21 

上海鑫闰金属有限公司 18,192,708.00 51.00 

合计 35,657,708.00 100.00 

二、对目标公司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6]12508 号），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中岸投

资的净资产为 97,294,102.93 元。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岸投资进行评估，并出具了

编号为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0657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对中岸投资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3,771.95万元，对应 51%

股权的评估值为 7,023.69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值增值 4,178.37万元，增

值率 43.55%。 

经双方协商，确定中岸投资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9,677,724 元。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 

第一条 股权转让 

1.1股权转让 

序号 转让方姓名 持股比例

(%) 

转让股权

比例（%） 1 上海鑫闰金属有限公司 51 51 

受让方从出让方购入并接受、出让方同意向受让方出售并转让其持有的目标

公司 51%的股权。 



1.2 转让价款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出让方同意以总价 69,677,724 元人民币（以

下简称“转让价款”）向受让方转让方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1%的股权，而受让方

亦同意接受该价格。 

1.3转让价款的支付 

自转让股权在工商局办理过户登记之日起 7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 

1.4股权变更登记 

出让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协助受让方办理有关股权转让变

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第二条  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2.1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目标公司新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含或有

债务）由目标公司的新老股东享有和承担。 

2.2基准日（2015年 12月 31日）至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之日止，在该期间内如果出现亏损，亏损部分由目标公司原股东承担，

如果出现盈余，盈余部分由目标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 

四、收购目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一）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于 2014年 11月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岸控股，并由中岸控股通过增资扩股

的方式增资入股中岸投资旗下四家子公司：江门市中岸报关报检有限公司、江门

市中岸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江门市中岸国际船舶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及江门

市江海区外经企业有限公司。2016年 6月，中岸控股再次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增

资入股江门市江海区对外加工装配服务有限公司。上述 5家控股孙公司的股权结

构均为：中岸控股 51%；中岸投资 49%。 

通过本次收购中岸投资 51%的股权，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孙公司的控制权。 



公司通过增资及吸收合并，将逐步构建起一个以中岸控股为核心的集团化公

司，发展成为融合专业报关报检、货运货代、物流、保税仓、进出口贸易及供应

链金融服务的综合性进出口专业服务现代化企业，以服务业促进公司制造业务拓

展，进一步实现各项业务的协同效应，有效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和盈利水平。 

本次投资事项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

务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相关说明： 

2014年，中岸控股通过增资扩股江门市中岸报关报检有限公司等四家子公

司时，中岸投资及中岸投资股东作出业绩承诺：如四家子公司不能达到设定的利

润目标，中岸投资及中岸投资股东将进行现金补偿。设定的利润目标如下： 

1、四家子公司 2014年 7-12月实现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472.99+1004.97×

(D/182)万元（其中 D是自上述四家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日至 2014年 12月 31

日的累计天数）。 

2、四家子公司 2015年、2016年实现每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2,955.91万

元。 

3、以上所称净利润是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鉴于上述业绩承诺尚未到期，鑫闰公司将其持有中岸投资 51%股权全部转让

给中岸控股，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中岸投资其余股东承诺继续履行上述业绩承

诺，如未完成相关承诺业绩，中岸投资其余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审批及授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的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

理办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等相关事宜。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